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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总   贝刂

1.0.1 为促进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的协调发展,规范城市和镇
的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和规划城镇人口规模在 10万人以上的
镇的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

1.0.3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必须以城市和镇总体规划、详细
规划为依据。

1.0.4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应遵循集约、节约使用土地和以
人为本的原则,应妥善处理评价项目新生成交通与背景交通间的
关系。

1.0.5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术  语

2.0.1 建设项目 ∞nstmction pr向 ect
具有交通生成的永久性或临时性拟建设 (新建、改建和扩

建)项 目。
2.0.2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 trafⅡ c impact analy§ s of coⅡ

struction projects

对建设项目投人使用后,新生成交通需求对周围交通系统运

行的影响程度进行评价,并制定相应的对策,消减建设项目交通

影响的技术方法。

2.0.3 建设项目分类 clas§ⅡcaJon of∞Ⅱtruction pr蓟 ects

根据建设项目用地类型、建筑物使用功能和项目生成的交通

需求特征对建设项目进行的分类。

2.0。 4 出行率 tnp generaton rate
建设项目单位指标 (建筑面积、住宅户数、座位数等)在单

位时间内所生成的交通需求,包括产生量和吸引量。

2.0.5 新生成交通需求 new generating trafⅡc demand by co⒈

struction projects

建设项目投人使用所生成 (包括产生和吸引)的新增交通需

求。新建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包括建设项目生成的全部交通需

求;改、扩建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是指曲项目改、扩建部分引

起的新增交通需求。

2.0.6 背景交通需求 background traⅢ c demand

交通影响评价范围内除去被评价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外

的其他交通需求,包括起讫点均在评价范围外的通过性交通和评

价范围内其他建设项目生成的交通需求。

2.0。 7 交通影响评价启动阈值  thresholds of trafⅡc而pact

2



analysis

建设项目需要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门槛条件。

2.0.8 交通影响程度评价指标 洫 ators of“茁fic h叩姒 asss-t

衡量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影响的

指标。

2.0,9  长路段  long continuous rOad link

长度超过 1.5km,交通几乎不受交叉口影响的道路区段。

2.0.10 公共交通线路剩余载客容量 the redundant capaoty of

pubhc transport systeΠ1around pr向 ects

在一定服务水平下,建设项目周围的公共交通设施可以为建

设项目提供服务的富余运力。



3基 本 规 定

3.0.1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应根据建设项目所在地区的土地
利用和交通系统状况 ,评价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对评价范围
内交通系统运行的影响,并应根据交通影响的程度,提出对评价
范围内交通系统以及建设项 目选址、建设项 目报审方案的改善

建议。

3.0.2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采用的基础资料应完整、准确、
有效。

3.0.3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确定交通影响评价的范围与年限 ;
2 进行相关调查和资料收集 ;
3 分析评价范围内现状、各评价年限的土地利用与交通

系统 ;

4 分析交通需求 ;
5 评价建设项目交通影响程度 ;
6 提出对建设项目评价范围内的交通系统、建设项目选址、

建设项目报审方案的改善建议 ,并对改善措施进行评价 ;
7 提出评价结论。
3.0.4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报告应内容完整、结论明确。报
告内容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的规定。
3.0.5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应在报建和 (或 )选址 (包括选
址或土地出让)阶段进行。



4 建设项目分类

4.0.1 交通影响评价应根据用地类型、建筑物使用性质和交通

出行特征,对建设项目进行分类。
4.0.2 大类应依据用地类型和建筑物使用功能确定,划分为 11

个大类,大类划分的名称和代码应符合表 4.0.2的规定。

表 4。 0.2 建设项目大类划分

4.0.3 城市和镇应在大类基础上按照本地建设项目交通出行特

征进行中类划分。中类划分宜符合表 4。 0.3的规定。

表 4。 0.3 建设项目中类划分

大类名称 住宅 商业 服务 办公 场馆与园林 医疗 学校 交通 工业 混合 其他

大类代码 T01 T02 Tθ 3 T01 T05 T06 TO7 TO8 T09 Tlo Tll

大 类 中  类
说   明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住宅 TOl

宿舍 T011 集体宿舍、集体公寓等

保障性住宅 TO12 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

普通住宅 T013 普通商品房、居民楼等

高级公寓 T014

别墅 TO15

商业 T02

专菅店 TO21 专卖店、小型连锁店等

综合型商业 T()22 综合型超市、百货商场、购物中心等

市场 T02s 批发或零售市场、农集贸市场、菜市场等

ll炅 J昏

娱乐 TO31
娱乐中心、俱乐部、休闲会所、活动中心、迪

厅等

餐饮 TO32 餐馆、饭店、饮食店等

旅馆 ΓO33 招待所、旅馆、酒店、宾馆、度假中'b等

服务网点 Tθ 34
邮局、电信、银行、证券、保险等对外服务的

分理处或营业网点



续表 4.0.3

大 类 中  类
说   明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力、公 TO硅

行政办公 T041 党政机关、社会团体的办公搂等

科研与

企事业办公
TO42

商务写字楼 T043

缃
铜
林

T05

影剧院 T051 电影院、剧场、音乐厅等

文化场馆 T052 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等

会展场馆 T053 展览馆、会展中Jb等

体育场馆 T054
比赛性体育场馆、训练性体育场馆、综合性场

馆、健身中心等

园林与广场 TO55 城市公园、休憩广场、游乐场、旅游景区等

医疗 T06

社区医院 T061 诊所、社区医疗中心、体检中心等

综合医院 TO62 各级各类综合医院、急救中心等

专科医院 TO63

疗养院 T064 疗养院、养老院、康复中心等

学校 TO7

高等院校 T071

中专及成

教学校
TO72 中专、职高、特殊学校及各类成人与业余学校

中学 T073 高中、初中

幼儿园利

小学
TO74 小学、幼儿园

交通 TO8

客运场站 TO81 交通客运站、客运枢纽等

货运场站 T082 货运站、货运码头、物流中心、仓储设施等

加油站 TO83

停车设施 T08查 社会停车场 (库 〉、公共汽电车停车场 (库 )等

工业 TO9 工 业 TO91



续表 4.0.3

大 类 中  类
说  明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混合 TI0 混合 T101
使用功能包含了两种或两种以上建设项目大类

的建设顼目,如多功能综合楼、商住褛等

其他 T11
市政 T111 非交通类的市政设施,如水厂、变电站等

其他 T112 农业建筑、军事建筑等特殊建筑

4,0.4 城市和镇宜在中类基础上按照建设项目的交通出行特征

划分小类。

4.0.5 城市和镇应通过分类调查确定不同类别建设项目的出行

率等出行参数。



5 交通影响评价启动阈值

5.0.1 城市和镇应根据本地交通系统状况以及建设项目的分类、

规模和区位,确定本地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启动阈值。
5.0.2 建设项目的规模或指标达到或超过规定的交通影响评价

启动阈值时,应进行交通影响评价。
5.0.3 建设项目报建阶段交通影响评价启动阈值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住宅 (T01)、 商业 (T02)、 服务 (T03)、 办公 (T04)

类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启动阈值的取值范围应符合表 5.0.3

的规定 ;

表 5。 0.3 住宅、商业、服务、办公类建设顼目

交通形响评价启动阈值取值范围

注:1 人口规模是指正在执行的城市和镇总体规划所确定的规划期末城镇人田
规摸 ;
2 建设项目的建筑面积,有建筑设计方案时按总建筑面积计算,无建筑设计
方案时按容积率建筑面积计算 ;
3 在同一栏中,人口规模越大、交通问题越复杂的城市和镇,其阈值选取宜
越低。

8

城市和镇

人口规模

(万人 )

项目位置

建设项目新增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

住宅类项目
商业、服务

办公类项目

Ξ≥200

城市中心区 3~8 l~3

中心城区除中心区外的其他地区/lJ星城中心区 5~10 2~5

其他地区 10ˉ 2̌0 4~10

100~

200

城市中心区 2ˉ 5̌ 1~2

其他地区 3^ˇ 8 2~5

<(100 2冖 8̌ 1~5



2 场馆与园林 (TO5)和医疗 (TO6)类建设项目的启动阈
值应为:新增配建机动车停车泊位 100个 ;

3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建设项目,应在报建阶段进行交通
影响评价 :

1)单独报建的学校 (T07)类建设项目;
2)交通生成量大的交通 (TOg)类建设项目;
3)混合 (T10)类的建设项目,其总建筑面积或指标

达到项目所含建设项目分类 (TO1~TO9,T11)中

任一类的启动阈值 ;

4)主 管部门认为应当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工业
(TO9)、 其他 (T11)类和其他建设项目。

5.0.刂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建设项目,应在建设项目选址阶段
进行交通影响评价 :

1 特大城市的建设项目规模达到报建阶段启动阈值的 5倍

及以上,其他城市和镇达到 3倍及以上 ;
2 重要的交通类项目;
3 主管部门认为需要在选址阶段也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建
设项目。

5.0.5 规划人口规模超过 1000万的城市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可

在本标准基础上确定更为严格的阈值标准。

5.0.6 当相邻建设项目开发建成时间接近,出人口相近或者共

用时,可对多个相邻建设项目合并进行交通影响评价。



6 交通影响评价范围、年限、
时段与评价日

6.1 交通影响评价范围

6.1.1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范围应根据城市和镇的规模、新

生成的交通需求以及周边交通状况确定。

6.1.2 报建阶段进行的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评价范围应符

合下列规定 :

1 有明确定量启动阈值的建设项目,其评价范围应按照表
6.1.2划定 ;

表 6.1.2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范围

2 单独报建的学校 (T07)类建设项目、交通生成量大的
交通 (TO8)类建设项目,其评价范围应为:建设项目邻近的第
二条主干路或快速路围合的范围 ;

3 主管部门认为应当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工业 (TO9)、 其
他 (T11)类和其他建设项目,其评价范围应为:建设项目邻近

的城市主干路或快速路围合的范围。

6.1.3 建设项 目选址阶段的交通影响评价,应在本标准第
6.1.2条规定的基础上,根据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和周边交通状

Ιo

建设项目规模指标与启动

阈值之比 (R)
交通影响评价范围

R(2 建设项目邻近的城市干路围含的范围

特大城市 2≤3(5,
其他城市和镇 2≤R(3

建设项目邻近的城市主干路或快速路围合的

范围

特大城市R~05,

萁他城市和镇 R≥ 3

建设项目邻近的第二条主干路或快速路围合

的范围



况,适当扩大评价范围。
6.1.4 位于下列地区的建设项目,宜根据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

和周边交通状况,适当调整评价范围 :
1 城市中心区、历史文化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快速路出

人口附近和交通枢纽周边等交通敏感地区,宜适当扩大评价

范围 ;

2 城市和镇边缘地区,宜根据交通网络实际情况,调整评
价范围 ;

3 当按照本标准第 6.1.2条划定的交通影响评价范围附近
存在比较明显的交通瓶颈时,也应适当扩大评价范围,把交通瓶

颈纳入影响评价范围。

6.2 交通影响评价年限

6.2.1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年限应根据城市和镇的规模、建

设项目的规模和分类确定。
·

6.2.2 报建阶段进行的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评价年限应符

合下列规定 :

1 有明确定量启动阈值的建设项目,其评价年限应符合表
6.2.2的规定 ;

表 6.2.2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年限

注:当建设项目正常使用第 5年超出了正在执行的城市和镇总体规划的目标年限

时,宜用规划目标年限作为交通影响评价年限。

2 单独报建的学校 (T07)类建设项目、交通生成量大的
交通 (T08)类建设项目,以及主管部门认为应当进行交通影响

评价的工业 (T09)、 其他 (T11)类和其他建设项目,其评价年

序号 建设顼目规模指标与启动阈值之比 交通影响评价年限

1 特大城市(5,其他城市和镇<3 正常使用初年

2 特大城市≥5,其他城市和镇≥3
1 正常使用初年 ;
2 正常使用第 5年



限应为正常使用初年以及正常使用第 5年。

6。 2.3 建设项目选址阶段进行的交通影响评价,评价年限应为

建设项目正常使用初年以及城市和镇总体规划的目标年限。

6.2.4 分期开发的建设项目,项 目整体的评价年限除应符合本

标准第 6.2.2、 6.2.3条 的规定外,还应评价各分期投人正常使
用的初年。

6.3 交通影响评价时段与评价日

6.3.1 交通影响评价时段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的高峰时段与背景交通高峰
时段基本重合时,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高峰时段应为交通影

响评价时段 ;

2 当两者不重合时,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高峰时段与
背景交通高峰时段均应为交通影响评价时段。

6.3.2 交通影响评价日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按工作日、非工作日分别叠加评价时段的建设项目新生
成交通需求和背景交通需求,对交通系统最不利日应作为交通影

响评价日;

2 当难以判断时,应对工作日和非工作日分别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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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交通需求分析

7.0.1 交通需求分析应与评价范围内城市和镇总体规划、详细

规划的交通需求分析衔接。

7.0.2 交通调查应包括评价范围内的现状土地利用,各种交通

方式的交通设施、交通管理与交通运行情况。交通运行状况调查

时段应包括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和背景交通的高峰时段,各时段

的连续调查时间不应少于 2h。

7.0.3 交通需求分析应包括以下内容 :
1 各种交通方式的动、静态新生成交通需求和背景交通

需求 ;

2 评价范围内现状及各评价年限的交通需求与运行状况。
7。 0.4 交通需求分析应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手段,分

析的深度应满足交通影响评价的要求。

7.0.5 交通需求分析中采用的参数,在缺乏本地主管部门公布
的数据时,应通过对与拟建项目区位相似、分类相同的既有项目
的交通特征调查取得。

7.0.6 应综合考虑同一项目不同使用功能之间的内部交通出行

对交通需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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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交通影响程度评价

8.0.1 应根据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加人前后道路上机动车服务

水平的变化确定机动车交通显著影响判定标准。当建设项目新生

成交通使评价范围内机动车交通量增加,导致项目出人口、道路

交叉口任一进口道服务水平发生变化,背景交通服务水平和项目

新生成交通加人后的服务水平符合下列任一款的规定时,应判定

建设项目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有显著影响。各类交叉口机动车

服务水平分级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的规定。

1 信号交叉口、信号环形交叉口以及无信号单环道环形交
叉口,其机动车交通显著影响判定标准应符合表 8.0.⒈1的

规定 ;

表8.0.⒈ 1 信号交叉口机动车交通显著影响判定标准

2 除无信号环形交叉口以外的无信号交叉口,其机动车交
通显著影响判定标准应符合表 8.0.1饣 的规定 ;

表 8。 0。 Iˉz 无信号交叉口机动车交通显著影响判定标准

背景交通服务水平 项目新生成交通加人后的服务水平

A

D、 E、 FB

C

D E、 F

E F

F F

背景交通服务水平 项目新生成交通加人后的服务水平

一 级 二级、三级

二级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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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背景交通服务水平为三级的无信号交叉口,应首先进行
信号灯设计,并按照信号交叉口交通影响判定标准重新计算后

判定 ;

4 无信号多环道环形交叉口,应根据环道交织区服务水平
变化判断其机动车交通影响,显 著影响判定标准应符合表
8.0.13的规定。

表 8。 0.1-3 交织区、长路段、

匝道机动车交通显著影响判定标准

8.0.2 当建设项目机动车交通对评价范围内的长路段、高速公

路交织区、匝道的交通影响程度符合表 8.0.1记 的规定时,应判

定建设项目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有显著影响。各类长路段、高

速公路交织区、匝道机动车服务水平分级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

的规定。

8.0.3 当建设项目出入口步行范围内的所有公共交通站点,在

评价时段,停靠线路背景交通剩余载客容量为负值或建设项目新
生成公共交通出行量超过背景公共交通线路剩余载客容量时,应

判定建设项目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有显著影响。

8.0.4 步行范围应根据实际情况在⒛Om~500m之间取值,对

于城市中心区等公共交通覆盖率较高的区域,宜取步行范围的下

限;对于城市外围区,宜取步行范围的上限。
8.0.5 公共交通线路剩余载客容量 Pr应按下式确定 :

Pr=∑ E(Sj— 。)× 60/彡 ×G彐    (8.0.5)

式中:Sf——线路 氵为可接受服务水平时的载客率 (%),应取

【5

背景交通服务水平 项目新生成交通加人后的服务水平

一 级

四级二级

三级

四级 四级



额定载客量的 70%;

彡——线路氵评价时段发车间隔 (miω ;

Cj——线路 j单车载客量 (人 );

0——线路 扌在项目最近公共交通站点的评价时段载客
率 (%)。

8.0.6 当建设项目新生成停车需求超过其配建停车设施能力时 ,
应判定建设项目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有显著影响。

8.0.7 当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导致评价范围内公共交通、
自行车或步行等交通设施需要改、扩建或新建时,应判定建设项
目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有显著影响。

8.0.8 位于历史文化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特殊地区以及评价

年限内交通设施和交通政策有重大改变地区的建设项目,以及重
大项目选址阶段的交通影响评价,交通影响程度评价指标可由当
地另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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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交通改善措施与评价

9.0.1 建设项目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有显著影响时,必须对

评价范围内相关交通设施提出改善措施建议。

9.0.2 提出建设项目内部交通系统、出人口以及评价范围内交

通系统的改善措施建议,应根据建设项目的交通影响程度。改善

措施应按本标准附录第 A.0.8条的规定确定。

9.0.3 当提出的交通改善措施可行且评价范围内改善后的交通

系统运行指标均符合下列规定时,应判定建设项目交通影响为可

接受 :

1 机动车交通系统的评价指标低于本标准表 8.0。 ⒈1、 表
8.0.1乇 和表 8。 0.1七 规定的显著影响指标;当背景交通服务水

平为 F或四级时,经过改善后的交通运行指标不降低 ;
2 建设项目出人口步行范围内的所有公共交通站点停靠线
路背景交通剩余载客总容量大于或等于建设项目新生成公共交通

出行量;当背景公共交通线路剩余载客总容量是负数时,改善后

剩余载客容量不降低 ;

3 建设项目新生成的停车需求能在项目内部平衡或解决方
案可行,不会对评价范围内其他建筑的停车造成影响 ;
4 交通系统改善后能满足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的
运行要求。

9.0.4 当无法通过可行的交通改善措施使得评价范围内改善后

的交通系统运行指标均符合本标准第 9.0.3条 1~4款的规定时 ,

应判定其交通影响为不可接受。

9.0.5 对交通影响不可接受的建设项目,应对其选址或建设项

目报审方案提出调整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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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交通影响评价报告主要内容

A.0.1 交通影响评价报告内容应包括建设项目概况、评价范围
与年限、评价范围现状与规划情况、现状交通分析、交通需求预

测、交通影响程度评价、交通系统改善措施与评价,以及结论与

建议。

A.0.2 建设项目概况应包括建设项目主要规划设计条件、主要
技术经济指标和业态、建设方案等内容。

A.0.3 评价范围与年限应按照本标准第 6章的规定确定。
A.0.4 评价范围现状与规划情况应介绍评价范围内现状、规划

的用地和交通发展情况。

A.0.5 现状交通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交通调查方案说明 ;
2 现状交通运行状况评价,应符合以下规定 :
1)应对评价范围内各种交通方式的交通流特征、交通

设施、交通管理政策及措施进行说明。

2)应对评价范围内的现状道路、公共交通、自行车、

行人和停车等交通系统的管理措施、供需和运行状

况进行分析,提出现状交通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
A.0.6 交通需求预测应对各评价年限、各评价时段的背景交通
和项目新生成交通进行预测,分析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的交通量
分布和运行特征。

A.0.7 交通影响程度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评价范围内主要交通问题分析。根据交通系统供需分析
和交通影响程度评价,提出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存在的主要交通
问题。

2 评价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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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影响程度。评价对象应包括评价范围内的各种交通系统,包

括机动车、公共交通、停车、自行车和行人等。

A。 0.8 交通系统改善措施与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改善出人口布局与组织,优化建设项目内部交通设施 :

1)根据出人口与外部交通衔接的状况,提出出入口数

量、大小、位置以及交通组织的改善建议 ;

2)优化建设项目内部交通与停车设施布局。

2 评价范围内的交通系统改善 :
1)各交通方式的交通组织优化 ;

2)道路网络改善和道路改造措施 ;

3)出人口或交叉口的渠化和信号控制改善 ;

4)公共交通系统改善,内容宜包括公共交通运营组织、

线路优化、场站改善等 ;

5)自行车、行人和无障碍交通系统改善 ;

6)停车设施改善,内容宜包括机动车、自行车停车设

施,货车装卸点,出租车、社会车辆停靠点等。

3 改善措施评价。
A。 0.9 结论及建议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交通影响评价的结论及建议应包括:评价结论、必要性

措施和建议性措施 ;

2 评价结论应明确项目建成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的影响

程度,明确交通改善后建设项目交通影响是否可接受,以及是否

需要对建设项目的选址和 (或)报审方案进行调整 ;

3 必要性措施是保证建设项目交通影响可接受的前提条件 ;

建议性措施包括对建设项目内部或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推荐采取

的措施与方法;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影响为显著影响的建设项

目,应明确必要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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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机动车服务水平分级

B.0.1 信号交叉口机动车服务水平应符合下列规定 :
I 信号交叉口的机动车服务水平确定 ,应符合表 BO。 1的

规定。当交叉口现状的饱和度大于 0。 gs,必须计算延误指标 ;
当延误与饱和度对应的服务水平不一致时,则应以延误对应的服
务水平为准。计算规划年交叉口服务水平时,信号周期时长不得
大于 150s。

表⒒0.1 信号交叉口机动车服务水平

2 信号控制的环形交叉口应采用信号交叉口的评价方法进
行评价。

B.0.2 无信号交叉口的机动车服务水平,应根据是否需增设标
志、标线、信号灯分为三个等级 ,并应按照表 B0。 ⒉1的规定
确定。

表⒒0。 zˉ1 无信号交叉口机动车服务水平

服务水平 交叉口饱和度 S 每车信控延误 T(s)

A S≤0,25 T≤ lo

B 0,25(S≤0.50 10<T≤ 20

C 0.50<<s芯≤0,70 20(T≤ 35

D o,70<S≤0,85 35(T≤55

E 0.85(S≤o.95 55<T≤Bo

F o。 95(S 80<(T

服务水平 流  量

一级 未达到表⒏0.⒉2且未达到表⒏0.2J的流量要求
二级 符合表 BO.⒉2或者表 BY0。 ⒉3的流量要求
三级 符合表 RO.2-4的流量要求

20



1 对无信号交叉口增设停车控制标志,应按表 B.0.⒉2的

规定确定。

表B.0.⒉2 需增设停车控制标志的无信号交叉口车道高诤小时流Ⅱ

注:l 主要道路指两条相交道路中流量较大者,次要道路指两条相交道路中流量

较小者 ;

2 双向停车控制标志应设置于次要道路进口道 ;
3 流量较大次要道路单向高峰小时流量为次要道路两个流向中高蜂小时流量

较大者。

2 对无信号交叉口增设行人过街标线 ,应按表 B.0.2-3的

规定确定。

表⒒0.⒉3 需增设行人过街标线的高蜂小时流Ⅱ

3 对无信号交叉口增设信号灯,应按表 BO.24的规定

2【

主要道路单向车

道数 (条 )

次要道路单向车

道数 (条〉

主要道路双向

高烽小时流量

(Pcu/V

流量较大次要道路

单向高烽小时流量

(pcu/h)

1 l

l ≥2

≥2 1

,~2 ≥ 2

标线设置要求
道路双向机动车高峰

小时流量 (pc〃 h)

行人过街双向高峰

小时流量 〈人/h)

需要增设行人过街标线 彡≥300 ≥50



确定。

表⒌0。 z-4 需增设信号灯的无信号交叉口车道高锋小时流I

B.0.3 无信号环形交叉口的机动车服务水平,应按照饱和度进
行分级。单环道环形交叉口,根据进口道饱和度判断服务水平 ,
应按表 B。 0.1的规定确定;对于多环道环形交叉口,应根据多
环道环形交叉口交织区饱和度判断服务水平,按表 B。 0.3的规
定确定。

表⒒0.3 多环道环形交叉口交织区服务水平

主要道路单向车

道数 (条〉

次要道路单

向车道数 (条 )

主要道路双向

高峰小时流量

(pcu/h〉

流量较大次要道路

单向高峰小时流量

(pcu/h)

1 1

l ≥ 2

750

220

≥ 2 1

亠≥2 ≥2 1050

1400

服务水平 多环道环形交叉口交织区饱和度 S

一级 s≤0.3s

二级 0.35<S≤0.钙

三 级 0.75(S≤0,90

四级 o。 90(S

″



B.0.4各类长路段机动车服务水平应按照表 B。 0.4的 规定
确定。

表 B。 0.4 各类长路段机动车服务水平

B.0.5 高速公路交织区的机动车服务水平 ,应按照表 B.0.5的

规定确定。

表 B。 0.5 高速公路交织区机动车服务水平

B。 0.6 各类匝道与主线连接处的机动车服务水平,应按照表
B.0.6的规定确定。

表B.0.6 匝道与主线连接处机动车服务水平

服务水平

高速公路和快速
路基本路段

一级公路路段
级四
段
丶
路
三
路
丶
公
二

密度值 [pcu/(km.车道〉] 延误率 (%)

一级 ≤ 7 ≤ 7 ≤≤30

二级 ≤ 18 ≤ 15 ≤Go

三级 ≤ 25 ≤zo ≤≤80

四级
≤≤45 ≤ξ40

((100
>45 ≥)40

服务水平
最小平均交织速度
(km/h)

最小平均非交织速度
(km/h)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务

平

服

水

汇合

交通量

pcu/h)

瘢
邈
啷

以下为计算行车速度 (km/h)的主线单向交通量 (pcu/h)

4车道 6车道 4车道 6车道 4车道 6车道 4车道 6车道

一级 ≤≤1000 ≤1050 ≤≤z20( ≤33α ≤200( ≤≡300(

二级 ≤≤1450 ≤≤1500 ≤320l ≤460l '
x ≤1zOl ≤260t ≤辽390( ≤230( ≤≤3450

三级 ≤≤1750 ≤1800 ≤380l ≤570t Ca∠ nr ≤510C ≤32α ≤480C ≤在3∞

四级 ≤≤zO00 ≤≤2000 '
`
≤≡600( ≤400( ≤≤600( ≤380f ≤ 570( ≤36α ≤≤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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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

正面词采用
“
必须
”;反面词采用

“
严禁
”
。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
“
应
”;反面词采用

“
不应
”
或
“
不得
”
。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

做的 :

正面词采用
“
宜
”;反面词采用

“
不宜
”
。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
可
”
。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
合⋯⋯的规定

”
或
“
应按⋯⋯执行

”
。

2望



中华人:民失和国行业标准∷

建设顼自∷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

CjJ/TI0l冖 ⒛m

条 文 说 明



制 订 说 明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CJJ/T141-zO10,经 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zO10年 3月 31日 以第 530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函件调查和实地调研,总

结了我国城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

外先进技术法规和技术标准。

为便于广大规划、设计、科研、学校和管理等单位有关人员

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地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建设项目交通

影响评价技术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

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

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

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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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1。 0.1 本条说明编制本标准的目的。随着交通的发展和城镇化

的推进,我国城市在大规模建设的同时,交通问题日益突出,开

始制约城市的正常发展。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按照规划协调好城

市土地利用与交通的关系成为我国城市发展中的主要任务之一。

我国城市实施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有十多年的经验,成为

在城市规划指导下城市建设阶段协调交通与土地利用关系的重要

环节。zO∝ 年 5月 1日 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中明确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

织有关部门对城市建设项目进行交通影响评价
”
。目前,部分城

市和省已经制定了一些城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的政策、技术

规范和实施细则,许多城市也迫切希望开展交通影响评价工作 ,

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各地的交通技术力量水平参差不

齐,导致各城市在交通影响评价编制内容、深度、采用的技术方

法和技术指标等方面差别较大,使交通影响评价工作在国内的推

行受到了限制。

为了规范交通影响评价工作,充分发挥交通影响评价的作

用,处理好交通影响评价与相关规划的关系,有必要制定统一的

技术标准,使各城市的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工作有章可循,为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工作的推行提供技术支持。

1.0.2 本条规定本标准的适用范围。首先,标准适用于城市在

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规划区范围内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建设项

目。其次,虽然目前我国的交通影响评价工作主要在特大城市展

开,但随着交通发展,一些发展较快的镇也可能需要开展这项工

作,因此,本标准的适用范围也包括人口规模较大的镇,在镇总

体规划确定的镇规划区范围内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人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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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规模是指正在执行的城市和镇总体规划所确定的规划期末城镇

人口规模。

1.0.3 本条规定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与城市和镇总体规划、

详细规划的关系。随着城乡规划和建设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和政

府依法行政的推进,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必须以法定的城市和
镇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作为依据进行编制。

涉及城市规划内容调整的交通分析,如城市规划用地性质变

更、容积率调整、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等,不属于建设项目交通
影响评价,应按照法定程序修改城市规划。

如果交通影响评价建议的交通改善措施涉及对相关法定规划

的修改,必须遵循法定规划调整和修改的相关程序。
1.0.4 本条确定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应遵循的原则。建设项

目的交通影响评价作为城市和镇规划、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要

在相关法定规划的指导下,处理好项目新生成交通与影响范围内
背景交通的关系,尽量降低项目交通对背景交通运行的影响。在

评价和交通改善中,要贯彻
“
以人为本
”
的原则,合理处理各种

交通方式的关系,体现公交、行人优先的原则。同时,要把集
约、节约利用土地的规划思想贯彻到评价工作中。

1.0.5 本条阐述本技术标准与其他现行相关法规、技术标准和

规范的关系。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处于规划和建设程序之间 ,

涉及的相关法规、规范较多,在开展交通影响评价工作时,除执
行本技术标准外,应同时执行国家相关的法规、技术标准和规范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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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术 语

2.0.1 随着城镇的发展,除永久性的建设项目外,临时性的建

设项目也日益增多,如临时性的停车场、餐饮场所、场馆等,也

会对其周围的交通系统运行产生影响。因此,只要是符合启动阈

值的拟建设项目,不论是永久性的还是临时性的,都应按照标准

进行交通影响评价。

本标准中建设项目只指新建、改建或扩建部分。

2.0.3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是衔接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的重

要环节,需要详细而准确的交通出行特征基础数据作为评价的基

础,因此,需要制订与城市规划用地分类、建筑使用功能相衔

接,能够合理反映交通特性的建设项目分类,以便于进行交通影

响评价的管理工作和指导各城市在统一的建设项目分类框架下开

展交通出行率等交通需求特征调查和指标研究。

2.0.9 本标准所指
“
长路段
”
的概念主要用于交通影响程度评

价。建设项目邻近长路段时,不仅要评价其上下游交叉口的交通

影响,还需要评价长路段的交通受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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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 本 规 定

3.0.2 本条规定对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所采用基础资料的要

求。基础数据准确、分析方法科学,是保证交通影响评价分析结

果可信、准确的基础。因此,为保障评价结果准确、可信,能够

作为建设项目交通影响程度和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建设项目选

址、建设项目报审方案改善评定的依据,就要求建设项目交通影

响评价所采用的技术资料 (包括数据和图纸)完整、准确、有

效,能够满足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的要求。

3.0.3 本条规定交通影响评价技术工作的基本内容。本条是在

参照国内外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准则的基础上确定,为普遍

性要求,即一般交通影响评价技术工作应具各的基本内容。由

于各城市交通特点和交通咨询技术水平差距较大,各地可根据

实际情况,对交通影响评价工作相关内容和要求作出更加明确

的规定。

3.0.4 本条规定对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成果报告的要求。报

告必须完整体现交通影响评价的任务和技术内容要求,提出对建

设项目交通影响程度、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改善措施以及是否需

要调整建设项目选址、报审方案的明确结论。

3.0.5 本条建议进行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工作的阶段。由于

目前详细规划阶段的交通分析普遍偏弱,有必要在选址阶段就对

重大建设项目对交通系统的影响进行科学分析,以便在项目建设

的前期协调好土地开发与交通之间的关系。因此,按照规划建设

管理程序,对于对交通影响较大的建设项目,应在项目论证的前

期,即选址或土地出让阶段也进行交通影响评价,其他项目可在

报建阶段进行交通影响评价。

适用于交通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选址必须以总体规划、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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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详细规划为依据。如在选址时∷涉及改变城市规划用垴性质与容

积率等”应首先进行规划侈改论证Ⅱ”谶行相应的交遇规划,栲照∷

渚定崔序修改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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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设项目分类

4.0.1~4。 0.4 不同使用功能的建设项目,其交通出行强度、出

行的交通方式构成以及出行的时间分布等特征均有较大差异,相

应的,对周边交通系统的影响也就不同。因此,在交通影响评价

工作中需要对建设项目进行分类,以便分门别类地确定交通影响

评价的启动阈值和评价所需的各种指标及参数。

参考国内外交通影响评价中对建设项目的分类 ,并结合
城乡规划建设主管部门目前执行的用地分类、建筑分类以及

各地停车配建指标中的建设项 目分类等,在各地建设项目出

行特征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将建设项目分为大类、中类
和小类。

建设项目大类划分主要用于与城市规划衔接,只有进一步

进行中、小类划分,才能指导交通影响评价工作,制定适用于

本地的交通分析参数。由于国内各城市交通状况差距较大,本

标准只规定了建设项目大类划分,给出中类划分的建议方案。

各地应根据各自规划管理的需要和交通的实际状况,继续完善

中类划分,有条件的城镇应在中类的基础上继续划分建设项目

小类。

4.0.5 同类建设项目各地调查的出行特征数据差别较大。为科

学、合理地指导交通影响评价工作,各地应在建设项目分类指导

下,开展基于中类和 (或 )小类的交通出行率等出行参数调查 ,

逐步积累调查数据,建立符合本地交通特征的建设项目出行参数

指标。

表 1提供了根据目前国内各地建设项目出行调查数据整理的

各类建设项目出行率指标,仅供各地在实际工作中参考。



表 I 国内不同类别建设项目出行率参考表

大 类 中 类 高峥刂耐出

行率参考值
出行率单位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住宅 TOl

宿舍 TO11 硅~10 人次/百平方米

建筑面积

保障性住宅 T012 0,8~2,5

人次 /户

普通住宅 T013 0,8~2.5

高级公寓 T01碴 0.5~2,o

别墅 TO15 0,5~2.5

商业 TO2

专营店 T021 5冖 2̌θ

人次/百平方米
建筑面积

综合型商业 TO22 5^ˇ 25

市场 Tθ 23 3^ˇ25

服务 T03

娱乐 T031 2.5冖 6̌.5 人次/百平方米
建筑面积餐饮 T032 5冖 1̌5

旅馆 TO33
3^¨ 6

人次/百平方米
建筑面积

l~3 人次/套客房

服务网点 TO34 5^ˇ 15
人次/百平方米
建筑面积

办公 T04

行政办公 TO41 l。 0~2.5

人次/百平方米
建筑面积

科研与企事业办公 T042 1.5~3.5

商务写字楼 TO43 2.0~5,5

珊
铜
林
T05

影剧院 TO51 0,8~1.8 人次/座位

文化场馆 T052
1.5~3,5 人次/百平方米

建筑面积
会展场馆 TO53

体育场馆 TO54 0.2~0.8 人次/座位

园林与广场 T055 0.2~2.o
人次/百平方米

用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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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大 类 中 类 高嵋叨咽寸出

觯 麴
出行率单位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医疗 TO6

社区医院 T061 1.5~4.0

人次/百平方米

建筑面积
综合医院 T062 3~12

专科医院 TO63 4~8

疗养院 TO64 ⒈~3 人次/床位

学校 T07

高等院校 T071 o.5~2,o

人次/百平方米
建筑面积

中专及成教学校 T072 2.5~5.o

中学 T073 6¨ 1̌2

幼儿园和小学 TO74 12¨ 2̌5

交通 TO8

客运场站 TO81

依据调查数据或

相关专顼指标

货运场站 TO82

加油站 TO83

停车设施 T084

工业 T09 工业 T091

混合 T10 混合 T101

其他 T11
市政 T1n

其他 T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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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通影响评价启动阈值

5.0.1 建设项目对周围交通系统的交通影响程度大小主要取决
于项目在城市和镇中所处区位以及项目的类别和规模。城市和镇

的中心地区,社会经济活动集中,交通供需矛盾突出,对项目新
增加的交通需求也更加敏感。同样,不同类别和规模的建设项
目,其所生成的交通出行总量、出行的交通方式结构以及出行的
时间分布等需求特征方面也差异很大。此外,建设项目生成交通
对周围交通的影响还与城市规模有关,规模较大和社会经济比较
发达的城镇,其交通系统的运行状况也比较紧张,同类、同规模
的建设项目,在不同城镇由于项目生成交通特征和背景交通状况
差异,对交通系统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因此,启动阈值应结合各
地的实际交通情况确定。本标准按照建设项目大类规定了不同规

模的城市和镇的交通影响评价启动阈值取值范围等要求,各城市
和镇应根据本地实际的交通系统状况,在第 5.0.3~5.0.5条 的
基础上,根据建设项目在城市和镇中所处的位置、分类和规模 ,

制定本地的交通影响评价启动阈值。

5.0.3 参照国内外城镇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启动阈值的确定
方法和研究成果,综合考虑国内城市和镇的交通状况、开发总量
以及管理要求等,本条给出在项目报建阶段交通影响评价启动阈
值的取值范围与规定。各地应根据本条第 l~3款的规定确定本
地在报建阶段进行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的启动阈值。

1 住宅 (TOl)、 商业 (T02)、 服务 (T03)、 办公 (T04)

类的建设项目是城镇建设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建设项目,也

是目前各地在交通影响评价启动阈值中使用最多的类型。本款按

照城市和镇人口规模、项目所处区位,给出用项目建筑规模表示
的启动阈值取值范围。交通问题越复杂的城市和镇,其启动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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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越严格,可以取下限。城市人口规模越大,其交通系统的现

状供需状况一般也越紧张,因此,在同一类别的城市和镇中,人
口规模大的城市的启动阈值也可以取下限。

2 对于场馆与园林 (TO5)和医疗 (T06)类 ,由于这两类
建设项目个体之间交通生成的差别较大,不宜按照项目的建筑规

模或用地规模确定其启动阈值,因此,按照各地对其机动车停车

泊位的配建标准确定其启动阈值。当项目的机动车配建停车泊位

大于或等于 100个时,应进行交通影响评价。

3 学校 (T07)、 交通 (T08)、 混合 (T10)以 及工业
(T09)和其他 (T11)类情况比较复杂,难以进行统一的、定量

的阈值规定。标准只规定应在报建阶段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项目

条件,各地制定的启动阈值应将下列情况包含在内 :
1)单独建设的学校一般规模较大,且学校 (T07)类

建设项目通常吸引人流多、高峰集中,对机动车、

公共交通、自行车和行人设施的要求高,对交通安
全的要求也比较高。尤其在现阶段各地中小学的校

车系统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大量的学生接送交通及

其停车对学校周边交通系统的影响极大。因此,对

单独报建的学校必须进行交通影响评价。而对属于

居住区配套的小学、幼儿园,其交通影响一般限于
社区内部,可 以与住宅类项目合并进行交通影响
评价。

2)交通 (TO8)类项目如公路客货运站场、铁路客货
运站场、民用机场、公共交通枢纽、客货运码头、

物流中心、大型机动车社会停车场 (库 )E其中,大

型机动车社会停车场 (库 )是指公共使用、规模在
lO0个泊位以上的停车场和停车库,不包括其他各
类用地配建的停车场 (库 )]、 公共汽电车停车场
(库 )和加油站等,通常交通生成量大,吸引范围
广,交通构成复杂,对周边交通系统的影响大,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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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进行交通影响评价。

3)混合 (T10)类的建设项目,由于其使用功能由 2个

及以上建设项目大类构成,交通生成复杂,不同分

类之间交通生成会相互影响,当这类建设项目总建

设规模达到其所包含的大类中的任意一大类的启动

阈值时,就应进行交通影响评价。
4)工业 (T09)和其他 (T11)类的建设项目,其建筑

类型复杂多样,交通需求特征千差万别,难以规定

统一的启动阈值,应由主管部门依据项目的具体情

况和生成的交通需求等,确定是否需要进行交通影

响评价。

由于项目在实际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多种多样,在实际工作

中,除符合上述规定的建设项目外,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进行交

通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也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交通影响

评价。如对交通安全有影响或主管部门认为处于交通、环境和历

史文化敏感地段的建设项目等。

条文中的
“
主管部门
”
是指城市和镇人民政府依法设立,并

代表人民政府管理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事务的职能机关,包括

作出决策和共同商定作出决策的相关部门,以下同。

5.0.4 建设规模比较大的建设项目,因其产生的交通需求较大 ,

其在城市中的选址、规模、使用性质对城市交通系统的影响程度

也大,确定其建设方案就需要更加慎重,应在选址阶段就考虑其

与城市和镇交通系统的关系。因此,当特大城市建设项目的规模

达到报建阶段启动阈值 5倍及以上,其他城市和镇达到 3倍及以

上,以及重要的交通类项目,应在项目的选址阶段也进行交通影

响评价。此外,由于建设项目所处的环境特殊或其他方面原因 ,

主管部门认为需要在选址阶段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也

应按照要求在选址阶段进行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

5.0.5 本标准的启动阈值规定,反映的是城市和镇的建设项目

对交通系统影响的一般状况。由于国内各城市的交通状况差异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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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对于人口规模超过 1000万的超大城市,交通问题更加复杂 ,

可以在本标准的基础上确定更为严格的阈值标准。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对交通的要求也更为严格,也可以根据交通状况确定更为严

格的阈值标准。

5.0.6 当相邻建设项目开发建成时间接近,出入口相近或者共

用时,会对周围的交通系统产生叠加的交通影响,为真实反映这

种情况下的交通影响程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符合上述条件的

相邻建设项目合并进行交通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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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交通影响评价范围、年限、
时段与评价日

6。 1 交通影响评价范围

6.1.1 建设项目对周围交通系统的影响程度与周围交通系统的

运行状况和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的规模、特征相关,因此 ,

应根据影响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的特征和建设项目周围的交通系

统运行状况来确定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的评价范围。

6.1.2 本条确定在报建阶段进行的交通影响评价的评价范围 :

1 对于根据条文第 5.0.3条规定有明确启动阈值数量的建
设项目,考虑城镇规模的影响,根据项目实际建设规模指标与启

动阈值的比值,按照表 6.1.2确定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的范

围。其中,按照条文第 5.0.3条 第 1款规定启动阈值的住宅
(T01)、 商业 (T02)、 服务 (T03)、 办公 (T04)类 的建设项

目,建设规模指标为项目新增建筑面积;按照条文第 5.0.3条第
2款规定启动阈值的场馆与园林 (T05)和 医疗 (T06)类建设

项目,建设规模指标为新增配建停车泊位的规模 (以下同)。

2 对于根据条文第 5.0.3条第 3款第 1、 2项确定启动阈值
的建设项目,即单独报建的学校 (TO7)类建设项目、交通生成

量大的交通 (T08)类建设项目,对交通系统的影响一般都比较

大,其评价范围也应选择为建设项目邻近的第二条主干路或快速

路围合的范围。

3 对于根据条文 5.0.3条第 3款第 4项确定启动阈值的建
设项目,包括工业 (T09)类、其他 (T11)类和其他建设项目,

只有在交通生成比较大或周围交通问题复杂的情况下,主管部门

根据情况才会确定其是否需要进行交通影响评价。考虑到这一类

项目情况多样,因此,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推荐其评价范围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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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邻近的城市主干路或快速路围合的范围。对于问题严重的

项目,可根据条文第 6.1。 4条 ,适当扩大其评价范围。

对于根据第 5.0.3条第 3款第 3项确定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

混合 (T10)类 建设项 目,按照其启动阈值确定所依据的第
5.0.3条中条款情况,执行本条中对应条款对交通影响评价范围
的规定。

6.l.3 对于在选址阶段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由 于要

评价其选址布局对城市和镇更大范围交通系统的影响,其评价范
围应在第 6.1.2条规定的报建阶段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范围的

基础上适当扩大。

6.1。 4 对处于交通复杂、环境或者历史文化敏感地区的建设项
目,如位于城市中心区、各类保护区以及其他交通较为敏感地区
(如快速路出人口附近、交通枢纽周边)等 ,可以根据项目周围
交通系统的实际情况,适当扩大交通影响评价的评价范围。
对位于城市和镇边缘地区的建设项目,由于交通系统条件 ,

有可能无法按照表 6.l.2围合出评价范围,或者按照第 6.1.2条

所确定的评价范围不能反映出建设项目对城市和镇交通系统的实

际影响。对于这类建设项目,可以根据建设项目周边的实际情
况,适当调整评价范围,如包含建设项目与城市和镇交通系统衔

接的主要通道和节点等,使其能反映建设项目新增交通需求对城

市和镇交通系统的实际影响。

交通瓶颈往往是决定城市交通运行的关键。当在交通影响评

价范围附近存在比较明显的交通瓶颈时,也应适当扩大评价范
围,把交通瓶颈纳人影响评价范围。

6.2 交通影响评价年限

6.2.1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是为了正确评价建设项目投人正

常使用后一定时期内对划定的影响范围内交通系统的影响。评价

年限的确定,需要合理界定建设项目对城市和镇不同时期交通系
统产生的影响,并便于建设项目交通需求分析工作的开展。建设



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年限确定与建设项目本身的开发特征、周边交

通环境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年限应根据

其使用分类、开发规模、建设时序、投入正常使用年份、周边交

通系统规划建设情况、运行状况以及城市和镇相关规划确定。

6.2.2 本条规定报建阶段进行的交通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交通

影响评价年限。
“
正常使用初年

”
是建设项目建成后基本实现其

使用功能的年份,如住宅人住率达到 zO%等。应根据建设项目

分类和区位,在建设项目投人使用后 2年~4年中选择一年。建

设项目位于城市中心地区或其他开发较为成熟地区时,投入使用

后一般较短时间内就可基本达到其使用功能,其正常使用初年可

取低限;而当建设项目位于外围新开发地区时,建成投入使用后

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基本达到其使用功能,如处于城市和镇外围新

区的住宅,人住时间较长,商业、办公等建设项目实现正常运营

也需较长时间,其正常使用初年应取高限。

1 对于按照第 5.0.3条规定,有明确启动阈值数量的建设

项目,根据城市和镇总体规划确定的规划期末城镇人口规模和项

目建设规模指标与启动阈值之比确定评价年限。

对于中小型建设项目只需对正常使用的初年进行评价。对于

大型建设项目,考虑到新生成的交通需求较大,对周边交通系统

影响也较大,使用后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其对周边交通的影响

也在变化,因此,除了对项目正常使用初年进行评价外,还应考

虑交通系统和交通需求的发展情况,对正常使用后第 5年的交通

影响进行评价。

为保证交通影响评价的交通需求预测资料的准确、可靠且容

易取得,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年限不宜超过正在执行的城市和

镇总体规划的目标年限。因此,当建设项目正常使用第 5年超出

了正在执行的城市和镇总体规划的目标年限时,可以用目标年限

作为交通影响评价年限。

2 对于根据条文第 5.0.3条第 3款第 1、 2、 4项确定启动
阈值的建设项目,因其对周围交通系统影响较大,参照规模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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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的评价年限规定,确定其评价年限,即为项目正常使用

初年以及投人正常使用第 5年。

对于根据第 5.0.3条第 3款第 3项确定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

建设项目,按照其启动阈值确定所依据的第 5.0.3条 中条款情

况,执行本条中对应条款对交通影响评价年限的规定。

6.2.3 对于选址阶段进行的交通影响评价,要较长远地考虑其

对城市和镇交通系统的影响,评价年限除考虑项目正常使用初年

外,还应把城市和镇总体规划目标年限作为评价年限。

6.2.4 对于需要分期建设、分期投人使用的建设项目,由于各

分期投人使用后就会对周围交通系统产生影响,其交通影响也是

分阶段的。这类建设项目在选址和报建阶段的交通影响评价年

份,除按照上述条款根据项目完全建成后的规模确定的评价年份

外,还需要对各分期投入正常使用的初年进行评价。

6.3 交通影响评价时段与评价日

6.3。 1、 6,3.2 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的出行时间分布特征,如出

行的高峰日、出行的高峰时段等,往往会与背景交通不一致。为

评价建设项目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的最不利影响,需要根据建

设项目新生成交通和背景交通的特征,综合考虑不同交通方式的

影响,选择不利的日和时段作为建设项目交通影响的评价日和评

价时段。

例如,商业类项目的交通出行高峰通常出现在非工作日,而

背景交通往往在工作日交通运行状况比较差,而且两者的出行高

峰时段也不一定重合,因此,为评价商业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对

交通系统的影响,需要分别分析工作日、非工作日建设项目新生

成交通的高峰与背景交通的高峰,交叉组合四种情况,从中选择

最不利的情况进行分析。

在评价时段的选择上,当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与背景交通的

高峰时段基本重合时,采用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的高峰时段作为

评价时段;当两者不重合时,应分别对两个时段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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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日的选择上,当工作日评价时段与非工作日评价时段
的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与背景交通分别叠加后,如果可以明确判
断出建设项目周围交通系统交通负荷最大日,选择该日为评价
日。如果不能准确判断,则应对工作日和非工作日均进行评价。
例如,对于混合类建筑等,由于使用性质特殊,其工作日和非工
作日中的最不利情况往往难以判断,此时需要分别对工作日和非
工作日进行评价。

确定交通影响评价时段和评价日,应综合考虑不同交通方式
的出行特征。首先,不同性质的建设项目,其新生成交通中不同
交通方式的交通量与高峰往往也有很大差异;其次,评价范围内
各种交通系统的条件也不尽相同,交通影响评价需要考虑对评价
范围内交通系统影响较大的不同交通方式的影响。例如,当建设
项目新生成交通或背景交通在工作日和非工作日的交通构成有明

显差异,而对不同交通系统的影响难以明确判断哪个更不利时 ,
也需要分别对工作日和非工作日进行评价分析。



7 交通需求分析

7.0.1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属于对城市和镇小范围地区的交

通进行分析,在交通需求分析中难以把握那些需要在较大范围内

分析才能确定的交通出行参数,如方向分布、过境交通等,因

此,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的交通需求分析应与法定的城市和镇
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以及纳人城市和镇法定规划的相关综合交通

规划、专项交通规划和分区交通规划等衔接。

7.0。 2 交通调查是交通需求分析的基础,交通影响评价必须对
评价范围内的交通、土地利用等进行翔实的调查,包括项目新生

成交通相关的各种交通方式的交通设施和交通运行特征,调查的

时段必须包含评价时段,并适当扩展。
7.0.3 本条规定交通影响评价中的交通需求分析应包含的内容 :
I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应分别对建设项目新生成的交

通和评价范围内的背景交通进行预测,并进行叠加分析。
分析要包括研究范围内的动态与静态交通。动态交通即在交

通系统内运行的交通流,通常包括公共交通和机动车、自行车以

及行人交通流等。静态交通即车辆的停放与停靠 (停靠是指短时

间的上下客、装卸货停留)。 静态交通分析对象要包括机动车和

自行车。

交通需求分析应包括与项目新生成交通有关的所有交通方

式,以及评价范围内会受到新生成交通需求影响的各交通子

系统。

2 分析的年限应包括现状和根据第 6.2.2条所确定的各交
通影响评价年限。

7,0.4 交通影响评价作为规划方案审批程序中的重要环节,是

规划阶段向建设阶段过渡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在明确了具体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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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使用功能与规模情况下的交通分析,所关注的交通问题涵盖了

评价范围内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面,尤其是评价范围内比较细

节的交通问题,如信号配时、车道划分等。在交通需求分析所采

用的技术方法上,仅采用宏观交通分析难以完全评价交通影响的

程度和交通改善的效果,因此,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在交通分

析的深度和指标上应与分析的目的相适应,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

合的交通分析方法。

在分析中,宏观交通分析应与法定城市和镇总体规划、详细

规划以及纳入法定城市规划的相关综合交通规划、专项交通规划

和分区交通规划衔接,微观交通分析则是以宏观交通分析为基

础,考虑交通的动态变化,分析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运行的微观

指标,如不同交通方式的延误等,为交通改善和评价提供依据。

同时,为了满足交通影响评价分析的深度要求,交通需求分

析中所使用的参数,应符合交通影响评价的要求。

7.0.5 目前,由于我国各城镇交通数据的积累还比较少,各地

城市交通研究的技术力量和交通基础数据储各情况也各不相同。

为了保证交通影响评价成果科学、可信,在缺少适用于本地的交

通参数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开展实地的交通调查,通过调查确定

适用于本项目的交通参数。

7.0.6 由于建设项目内部不同使用功能之间会产生内部交通出

行,这部分出行不会对评价范围内的背景交通运行产生影响,因

此,在交通需求分析时,应根据项目使用功能的构成和相互关

系,综合考虑其不同功能之间的内部交通出行的影响,对项目新

生成交通需求进行折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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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交通影响程度评价

本章规定交通影响评价指标和交通影响显著的判定标准。本

章中
“
交通系统

”
是指路段和交叉口机动车道、建设项目出人

口、公共交通线路和站场、自行车道、机非隔离设施、人行道和

人行过街设施、信号控制设施、停车设施和其他相关交通设施。

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与背景交通需求叠加后,导致评价范围
内交通系统相应的运行指标发生变化,当评价范围内任意地方的

交通运行指标变化符合条文第 8.0.1~8.0.8条 中任意一条的规

定时,即判定为建设项目的建设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产生了显

著影响。

8.0.1 本条适用于道路交叉口 (包括机动车出人口)机动车交
通影响程度的判定。

道路交叉口分为信号交叉口、无信号交叉口、信号环形交叉

口和无信号环形交叉口。其中,环形交叉口又可根据环道车道数
分为单环道环形交叉口和多环道环形交叉口。各类交叉口服务水

平分级见附录 B。

信号交又口、信号环形交叉口、无信号单环道环形交叉口和

无信号交叉口的交通显著影响判定标准见表 8。 0.1△ 和表 8.0.⒈

2。 无信号多环道环形交叉口交通显著影响根据环道交织区服务

水平变化,按 照机动车交织区进行判断,判 定标准见表
8.0.1-3。

无信号交叉口,当背景服务水平为三级时,应设置信号灯。
应首先进行交叉口信号灯设计,再按照信号交叉口交通影响程度
判定标准进行判断。

8.0.2 本条适用于长路段、高速公路交织区和匝道机动车交通
影响程度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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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评价范围内包含长路段的情形,不仅需要对邻近交叉口

和其他交通设施进行交通影响评价,还应对长路段进行交通影响

评价,以避免路段交通可能发生的问题。本标准中长路段的定义

见第 2章。

匝道包括三部分:① 匝道与主线连接处;② 匝道车行道 ;

③ 其他道路与匝道入口或出口连接处。一般仅分析① 的服务水

平,如果是立交匝道,也应对 ③ 进行分析。

高速公路交织区与无信号多环道环形交叉口交织区的交通显

著影响判断使用统一标准,均见表 8.0.1沼。

8.0.3 本条适用于公共交通线路 (公共汽电车线路和轨道交通

线路等 )。 当评价时段建设项目新生成公共交通需求,高于评价

范围内所有公共交通线路剩余的载客容量,或公共交通线路剩余

载客量为负值时,则认为建设项目对公共交通系统产生了显著

影响。

8.0.4 步行范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 zO0m~500m之 间取值 ,

对于城市中心区公共交通覆盖率较高的区域,取步行范围的下

限;对于城市外围区,公共交通覆盖率较低,取步行范围的上

限。在步行范围内,同一线路只取距离建设项目出人口最近的一

个站点进行计算。

8,0.5 公共交通载客率是影响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的重要因素。

根据公共交通运营经验,当公共交通载客达到额定载客量的

70%时 ,乘客对舒适度的感觉会发生显著变化,此时就需要通过

调整配车数量、车型等,将载客率控制在合理水平。因此,本标

准规定按 S.=70%计算剩余载客容量。

当某线路载客率高于 S氵时,该线路的剩余容量为负值,应

从所有线路的载客总容量中予以扣减。

8.0.6 建设项目所生成的停车需求原则上应在项目用地内部解

决,否则就会对周围的停车设施造成影响,或造成周边道路通行

能力的下降和 (或 )违章停放行为的出现,因此,当建设项目新

生成的机动车或非机动车停车需求超过配建停车设施的停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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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即为建设项目对评价范围内的交通系统有显著影响。
8.0.7 除机动车交通之外,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还会产生

自行车和行人交通,同时建设项目新生成的机动车交通也会对路

段和交叉口的自行车和行人交通运行产生影响。因此,还应分析

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对评价范围内的自行车及行人交通系统的影

响程度。对没有专用的自行车或行人设施的情形,以是否需要增

设自行车或行人专用设施作为显著影响的判定指标;对已有自行
车或行人设施的情形,以是否需要改、扩建 (如能力提高、位置

变动、线形调整等)作为显著影响的判定指标。

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除了会造成评价范围内公共交通线

路服务水平的下降外,还会对公共交通站场等设施产生影响 ,

如:在建设项目出入口增设信号灯时,可能会导致原有的公共交
通站点调整位置,公共交通客流的增加可能需要对公共交通站台

进行改造,扩大站台面积或改造成港湾式停靠站。只要建设项目

新生成交通需求导致了评价范围内公共交通站场设施的改建、扩

建和新建,应判定为建设项目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产生显著

影响。

8.0.8 历史文化保护区、风景名胜保护区等区域对环境和交通

的要求较高,对交通运行状况的变化较敏感,各地应根据实际情
况和相关法规、标准确定这些地区建设项目的交通影响程度评价

指标值。

在评价年限内,若建设项目周边交通系统有重大变化,如 :

建设综合交通枢纽、轨道交通等,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区的交通

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如 :进行交通需求管理、限制部分车辆的

通行等,将会对建设项目和背景交通需求特征以及评价范围内的

交通运行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各地可以根据实际交通变化的

情况,另行确定这些地区建设项目交通影响程度评价指标值。

对于重大项目选址,由于影响范围大、评价年限较长,同

时,关注的更多是宏观的问题,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适度调整
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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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交通改善措施与评价

9.0.1 建设项目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的影响达到显著影响时 ,

即意味着必须对影响范围内的交通系统进行改善,以降低建设项

目新生成交通需求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的影响。

9.0.2 交通改善措施应根据建设项目对评价范围内不同交通方

式和不同地点动、静态交通的影响程度,针对建设项目评价范围

内的相关交通设施和交通组织 (包括内部交通和出入口),提出

可降低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影响的改善方案与措施,具体的

改善内容见附录 A.0.8。

9.0.3 交通影响评价提出的改善措施应依据相关规划进行,并

在经济、技术上可行,能够获得相关主管部门和单位的认可 (如

调整信号配时需要获得交通管理主管部门批准,公共交通运营组

织方案需要获得公共交通运营单位的支持等)。

对改善措施实施后评价范围内的交通运行状况进行预评估 ,

评价的指标和要求与建设项目交通影响程度评价一致。如果改善

措施实施后,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的

影响指标符合第 9.0.3条各款的规定,则认为建设项目对评价范

围内交通系统的影响可以接受,如果仍不符合第 9.0.3条各款的

规定,则建设项目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的影响不可接受。

对于背景交通运行服务水平已经达到 F级或四级,或者背

景公共交通剩余总容量已经是负数的情况,在改善措施实施后 ,

应能够保证改善后的相关运行指标不降低,即改善措施能消除建

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的影响。

停车供应和需求应能够在建设项目内部平衡,或者主管部门

认为不能在建设项目内部满足的停放需求可以在评价范围内得到

要善解决,而不会对评价范围内的交通产生影响,如 :通过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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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范围内新建公共停车设施,或者与其他建设项目共用停放设施

解决。

在改善后,公共交通、自行车和行人交通设施应能够满是公

共交通运营、自行车和行人交通运行的相关要求,如相关规范、

标准的要求。

9.①。4、 9。 0.5 如果实施交通改善措施后仍然不能把建设项目新

生成交通需求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的影响降低到可接受的程

度,则应对建设项目的选址或报建的规模、使用功能等提出调整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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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机动车服务水平分级

B。 0.1 交叉口饱和度为评价时段内的各周期饱和度平均值。标

准采用饱和度和延误指标作为服务水平判定的评价指标,当饱和

度值大于 0.85时 ,采用延误进行服务水平评价。当饱和度小于

或等于 0.85时 ,服务水平判定可以采用延误或饱和度指标,但

因饱和度和延误是两种不同精度的评价指标,在延误评价结论与

饱和度评价结论不丁致的情况下,以延误评价结论为准。

信号交叉口的服务水平应分别对各交叉口进口道进行评价。

由于建设项目往往对交叉口的一个或两个进口道产生交通影响 ,

交叉口整体服务水平的变化不能准确反映出某个进口道的真实

情况。

信号控制环形交叉口的服务水平分级可以参照信号交叉口,

通过进口道平均延误来评价。

B。 0.2 无信号交叉口的服务水平是对相交道路的车道总流量的

评价。

B。 0.3 无信号控制环形交叉口的服务水平根据环道车道数不同

评价方法有所区别:对于单环道环形交叉口,按进口道饱和度评

价服务水平,并按信号交叉口交通显著影响判断标准评价;对于

多环道环形交叉口,按交织区饱和度评价服务水平,并按机动车

交织区交通显著影响判断标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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